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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率調整方案」逾 23 年迄未修正，請該部就不動產市場變化通盤檢討。財政部已邀集相關

機關會商，後續將依會商結果研提意見陳報本院。 

（二十）行政院函送林委員俊憲就建議檢討國內貨車座位數核定規定一案

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356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3-224） 

林委員建議檢討國內貨車座位數核定規定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2 條及第 41 條規定，貨車係指裝載貨物四輪以上車輛，其座位連駕

駛人座位不得超過 3 個座位；另無論國內製造或進口車輛，均係由車輛製造廠、進口商或進

口人向審驗機構提出審驗申請時，分別對其製造或進口車輛宣告其座位數，並由審驗機構依

規定審驗核定後，據以登載於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及行車執照。 

二、鑑於國際間已有製造可兼顧裝載休閒器材需求之雙廂式貨車，為因應車輛多元使用之潮流趨勢

，本部前已於 105 年 4 月 14 日邀集相關單位研商並獲有共識，在現行客車、貨車、客貨兩用

車三種車輛分類不變及汽車租賃分類營運範圍不變之前提下，貨車（包括雙廂式貨車）之座

位數，將接軌國際一致朝回歸依車輛製造廠原廠設計之座位數據以核定，本部已督同財團法

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及公路總局積極檢討所涉新車審驗、登檢領照及使用中車輛變更規定，

並已於 105 年 9 月 1 日、9 月 30 日召開 2 次會議討論相關法規修正草案，本部將儘速依法制

作業程序完成法規修正作業。 

（二十一）行政院函送林委員俊憲就試辦開放 550c.c.以上大型重型機車行

駛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356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3-225） 

林委員就試辦開放 550c.c.以上大型重型機車行駛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

通部查復如下： 

一、開放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國道屬公共政策議題，而國道高速公路路權係由所有國道用路人共有共

享，高速公路路網除擔負國內主要公路骨幹運輸之外，部分路段並實質肩負地區性交通幹道

功能，本部高公局雖然為高速公路管理機關，但開放供 550 c.c.以上大型重型機車行駛之路段

及時段，本部及高公局必須充分尊重路段所行經之地方政府及社會大多數用路人之意見，相

關評估及政策才具備正當性及可執行性。 

二、惟為尊重大型重型機車騎士之行駛權益，並考量現階段社會民意及部分地方政府仍未形成開放

共識，且基於安全及風險有效控管原則下，本部已責成高公局將開放議題納入交通管理政策

參考，將持續從人、車、路等交通條件，研議試辦最適時機，近期預訂辦理事項摘述如下： 

(一)研訂未來如果開放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國道之評估指標。 



 

 
63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80 期 院會紀錄

(二)持續以 1 年期為規劃期程辦理開放意向調查，今（105）年預訂於 11 月前辦理完成。 

(三)除函請公路總局、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等單位提供大型重機於各級道路相關

違規、事故資料，預定 105 年 10 月中旬可供本部高公局進行後續數據分析外，並請高公

局蒐集國三甲線快速公路有關大型重型機車行駛情形（含違規、肇事）資料，供本部參

考。 

(四)責成高公局就現階段若開放試辦國 4、國 6、國 8、國 3 新化以南等路段行駛國道，其相

關配套準備情形，如試辦及停辦評估機制、ETC 收費方式、建議大型重機黏貼 eTag 是否

涉及現行相關法規修正、相關標誌牌面等之建置地點、時程、經費等進行估算，並對執

行試辦有無窒礙難行之處等問題積極研辦中，預計 105 年 10 月 31 日前將完成初步研議

成果。 

(五)俟前述意向調查、數據分析及配套準備情形等資料蒐集完成後，高公局預定 105 年 12 月

上旬再次邀請本部所屬相關單位、國 4、國 6、國 8、國 3 南部路段所轄地方政府、重機

團體及相關公（工）會、公警局等單位，召開綜合討論會議，屆時將公布研析結果，供

與會單位或人員參考，並廣收各方意見。 

(六)高公局預定 106 年第 1 季完成綜合評估，陳報本部供開放試辦決策參考。 

（二十二）行政院函送林委員俊憲就民眾在管制山域從事登山活動，應自

行攜帶具定位功能之器材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355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3-214） 

林委員就民眾在管制山域從事登山活動，應自行攜帶具定位功能之器材問題所提質詢，經交

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壹、就入山、入園管制方面 

一、入山管制部分：依據「國家安全法」、「人民入出臺灣地區山地管制區作業規定」等，為提醒

民眾入出山地管制區攜帶相關裝備，於 101 年 10 月 15 日公告修正相關規定，並於入山申請

表件上，將申請人之行動電話、衛星電話、GPS 及緊急連絡人電話等資料納入表中，以利掌

握登山者資訊，於失聯等狀況發生時，有助於迅速掌握位置或相關訊息之查詢所需。 

二、入園管制部分： 

(一)國家公園係以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風景、野生物及史蹟，並供國民之育樂及研究為目的

。依據「國家公園法」第 19 條「進入生態保護區者，應經國家公園管理處之許可」規定

，對於該管制區域，本部營建署已於 101 年 3 月 22 日修訂「進入玉山、太魯閣、雪霸國

家公園生態保護區申請許可作業須知」，於該須知第 4 點規定進入生態保護區應隨身攜

帶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及可供緊急聯絡之通信設備，並隨時接受國家公園管理處和

國家公園警察隊檢查。 


